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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为保证评价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绩效评价目的
（一）通过对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了解部门整体资金预算情况、实际收支情况及结转结余情况；计划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及完成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二）促使相关部门根据绩效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加以整改，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部门支出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河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冀财预〔2011〕68号）； 

4.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
5.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绩效评价工作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徐政财字〔2016〕45号）；

6.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的通知》（徐政财字〔2019〕33号）；

7.其他与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文件。

三、绩效评价的对象及范围

（一）绩效评价的对象：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
（二）绩效评价的范围：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19年部门整体资金预算情况、实际收支情况及结转结余情况；计划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及完成情况；部门履职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及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四、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采取目标比较法、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审查法、询问查证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1.审查法：通过审查被评价单位的预算文本、决算文本、会计账簿、支出凭证、项目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分析资金收支的合理性和合规性、预算执行及管理情况、绩效目标指标的完成情况及部门整体效益及服务对象满意程度。
2.询问查证法：在比较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询问的形式，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合理，从而对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作出初步的判断和评价。
3.问卷调查法：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在一定范围内发放、收集、分析调查问卷，对财政支出的效果进行评价，了解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二）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是指衡量财政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的尺度，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

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其他标准：其他有参考价值的标准。
五、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类指标组成。
（一）投入情况
1.绩效目标设定

（1）绩效目标设立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考核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2）预算批复的部门年度发展规划目标和部门职责分类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工作活动是否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职责目标、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是否能体现工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

（3）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工作活动、预算项目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2.预算配置情况

（1）部门所有收入、支出是否全部纳入部门预算，部门支出预算是否统筹各类支出，按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分别编制。

（2）编报的项目支出是否细化到具体用款单位和项目的资金额度。

（3）截至2019年底实际在职人数与编制人数的比率。

（二）过程管理

1.预算执行

（1）本年度预算收入支出调整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评价部门预算的调整程度；

（2）本年度收入、财政支出完成率，用以评价部门收入支出的实际完成情况；

（3）“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数的比率，用以评价部门“三公经费”的控制情况；

（4）决算编制数据是否与账表一致，资金使用是否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使用，财务管理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

2.预算管理

（1）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基础信息是否完整；

（2）预决算信息是否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的内容及时限公开；

（3）是否建立资产台账，是否账实相符，资产配置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资产保存是否完整。

3.绩效评价

（1）部门是否按照相关要求实施绩效自评；

（2）开展绩效自评的结果达到优等的数量与参评数量的比率。

（三）产出情况
1.本年度结转结余数占决算收入的比率；

2.实际支出项目资金总数与计划完成项目资金总数的比率；

3.驾驶人互联网平台应注册数与驾驶人互联网平台已注册数的比率；

4.已办结的交通事故案件与受理的交通事故案件的比率。 

（四）履职效果

1.部门整体效益

部门（单位）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次数、驾驶人和联网平台注册数量、减少交通事故、道路交通畅通等。

2.考评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六、评价等级
通过对指标体系量化评分，绩效评价分为四个等级，即：分值≥90为优，80≤分值<90为良，60≤分值<80为中，分值<60分为差。
七、绩效评价工作组织
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单位绩效评价小组：

组长：冯鋆   职位副队长兼财务主管

              成员：张政   财务人员
何珊   财务人员
八、工作进度安排
（一）2020年8月20日前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定制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二）2020年8月20日- 8月25日，完成资料收集工作。

（三）2020年8月26日- 8月31日，完成绩效评价资料整理、分析、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提交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关于保定市徐水区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度调查问卷



